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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3)第151号

致：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康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信达律师出席公司 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

证，并出具本《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下称“《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

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现行有效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基于对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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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事实的调查和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信达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现场参与和审阅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

关文件和资料，并得到了公司如下保证：其向信达提供的与本《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

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中，信达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

五条的规定，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及其他与议案相关的事实、数据的

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信达同意将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随同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

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

的责任。

鉴此，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

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实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一) 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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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 4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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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计

53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82,116,801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5.9359%，均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上述股东、股

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信达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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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事项均为公司已公告的《康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

全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按照《股东大会规则》

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了现场会议表决结果。网络

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结果，

公司合并计算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8,002,048 99.7166 13,505,096 0.2710 609,657 0.012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216,517 99.7009 14,366,678 0.2883 533,606 0.010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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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142,617 99.6994 13,482,196 0.2706 1,491,988 0.03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8,769,837 99.7321 12,814,758 0.2572 532,206 0.01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643,392 99.7094 13,891,478 0.2788 581,931 0.011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关联股东广东神农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7,712,279 98.9821 13,504,421 0.9170 1,486,313 0.100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5,359,626 99.6636 16,216,407 0.3254 540,768 0.011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5,141,029 99.6592 16,449,241 0.3301 526,531 0.01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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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698,167 99.7105 12,251,014 0.2458 2,167,620 0.043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优化公司战略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9,345,587 99.7436 12,144,583 0.2437 626,631 0.012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8,390,999 99.7244 13,193,596 0.2648 532,206 0.010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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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8,346,996 99.7236 12,283,492 0.2465 1,486,313 0.029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8,068,446 99.7180 13,514,670 0.2712 533,685 0.01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108,664 99.6987 14,381,606 0.2886 626,531 0.012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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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8,192,540 99.7205 13,308,561 0.2671 615,700 0.012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739,111 99.7114 13,761,990 0.2762 615,700 0.012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8,173,096 99.7201 12,368,223 0.2482 1,575,482 0.031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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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8,810,093 99.7329 12,691,008 0.2547 615,700 0.012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7,831,402 99.7132 13,669,699 0.2744 615,700 0.012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内部问责管理

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8,318,996 99.7230 12,292,323 0.2467 1,505,482 0.030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上述（一）至（二十四）议案均涉及重大事项， 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情况如下：

议

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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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1,458,588,260 99.0415 13,505,096 0.9170 609,657 0.0415

2 《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1,457,802,729 98.9882 14,366,678 0.9755 533,606 0.0363

3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1,457,728,829 98.9832 13,482,196 0.9154 1,491,988 0.1014

4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1,459,356,049 99.0937 12,814,758 0.8701 532,206 0.0362

5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458,229,604 99.0172 13,891,478 0.9432 581,931 0.0396

6 《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1,457,712,279 98.9821 13,504,421 0.9170 1,486,313 0.1009

7 《关于计提

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1,455,945,838 98.8621 16,216,407 1.1011 540,768 0.0368

8 《关于申请

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及授

权办理具体

事宜的议案》

1,455,727,241 98.8473 16,449,241 1.1169 526,531 0.0358

9 《关于公司

未来三年

（2023-2025
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1,458,284,379 99.0209 12,251,014 0.8318 2,167,620 0.1473

10 《关于优化

公司战略的

议案》

1,459,931,799 99.1328 12,144,583 0.8246 626,631 0.0426

11 《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458,977,211 99.0679 13,193,596 0.8958 532,206 0.0363

12 《关于增加 1,458,933,208 99.0649 12,283,492 0.8340 1,486,313 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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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投票制

实施细则>的
议案》

24 《关于制订<
证券违法违

规行为内部

问责管理制

度>的议案》

1,458,905,208 99.0630 12,292,323 0.8346 1,505,482 0.1024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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